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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未央区财政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频次上限 检查标准 检查计划 备注

1 未央区财政局
会计信息质量
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计法》第三十条财
政部门对各单位的
下列情况实施监督：
（一）是否依法设置
会计账簿；
（二）会计凭证、会
计账簿、财务会计报
告和其他会计资料
是否真实、完整；
（三）会计核算是否
符合本法和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的规
定；
（四）从事会计工作
的人员是否具备专
业能力、遵守职业道
德。
在对前款第（二）项
所列事项实施监督，
发现重大违法嫌疑
时，国务院财政部门
及其派出机构可以
向与被监督单位有
经济业务往来的单
位和被监督单位开
立账户的金融机构
查询有关情况，有关
单位和金融机构应
当给予支持。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年
度监督检查部署确定

会计账簿设置；会
计凭证、会计账
簿、财务会计报告
和其他会计资料
真实、完整；会计
核算；从事会计工
作人员专业能力、
职业道德是否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会计法》第三十
条规定。

根据上级财政部
门年度监督检查
部署制定检查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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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央区财政局
代理记账机构
检查

《代理记账管理办
法》（财政部令第98
号）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对代理记账机构及
其从事代理记账业
务情况实施监督，随
机抽取检查对象、随
机选派执法检查人
员，并将抽查情况及
查处结果依法及时
向社会公开。对委托
代理记账的企业因
违反财税法律、法规
受到处理处罚的，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财
政部门应当将其委
托的代理记账机构
列入重点检查对象。
对其他部门移交的
代理记账违法行为
线索，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财政部门应当
及时予以查处。

1年1次
代理记账机构资
格、代理记账业务
是否合规合法

根据上级财政部
门年度监督检查
部署制定检查计
划

3 未央区财政局
政府采购
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
第十三条:各级人民
政府财政部门是负
责政府采购监督管
理的部门，依法履行
对政府采购活动的
监督管理职责。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年
度监督检查部署制定
检查计划、本级不定期
开展，每年至少1次

政府采购程序是
否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
第五十九条

根据上级财政部
门年度监督检查
部署制定检查计
划、本级不定期
开展，每年至少
1次

4
未央区财政局 对财政票据使

用、管理情况的
《财政票据管理办
法》（财政部令第104

1年 1次
用票单位财政票
据使用、管理是否 根据上级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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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 号）
第三十九条 ：财政
部门应当建立健全
财政票据监督检查
制度，对财政票据监
（印）制、使用、管
理等情况进行检查。

符合《财政票据管
理办法》 相关规
定

门年度监督检查

部署制定检查计

划


